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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修訂公安法例的立場爭取修訂公安法例的立場爭取修訂公安法例的立場爭取修訂公安法例的立場

主席  麥海華

1.  公安法的制定及影響公安法的制定及影響公安法的制定及影響公安法的制定及影響 :

公安法例是六七年暴動後訂定的。是殖民㆞政府以嚴刑峻法壓制

市民表達意見自由的工具。當時㆔個㆟以㆖進行公開集會及遊行、九個

㆟以㆖在室內討論公眾事務而未作申請便可能構成違法，並可被判處最

高五年監禁。

當時因社會㆖出現動亂，故此立法局會未經詳細討論便匆匆通過

法例。其後政府引用法例所賦予的權力大搜民居，拘捕涉嫌「暴徒」，

相信當時被針對的左派工會團體及㆟士，回想起來也應切齒痛恨吧！

公安法例對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委實起了壓抑不滿情緒、打擊

反對殖民㆞政府高壓手段的功效。但同樣㆞，亦是駕在㆟民頸㆖的㆒把

利刀，嚴重㆞踐踏㆟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不利政府及早聆聽民意、糾正

政策失誤，以消弭民憤！

2.  艇戶事件及公安法的修訂艇戶事件及公安法的修訂艇戶事件及公安法的修訂艇戶事件及公安法的修訂 :

1979年七十多位油麻㆞艇戶，在社工組織協助㆘坐旅遊巴士，計

劃到當時港督府請願，但卻在灣仔被截停，並控以非法集會。有關組

織者被判有罪及守行為十八個月。可見法例嚴苛，即使未有造成騷

亂、破壞社會秩序、引致交通擠塞，但法官仍可依法懲處有關㆟士。

因此，只要惡法峻刑㆒㆝存在，㆟民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

威等自由必然受到踐踏。同時也令㆒個民主自由的社會形象受到打

擊。

市民爭取修訂公安法可謂由艇戶事件而起。 80年政府才予以檢討

及稍作修改，訂定規限公眾集會的㆞方，但遊行集會仍需申請，否則

仍會被控。警務處長有權對遊行路線、㆟數、制服、歌曲、標語內容

以至發言形式和內容加以限制。規限市民權利的程度，遠遠超越其維

持治安的權限。社工及基層團體對公安法仍繼續爭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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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5959595公安法的修訂公安法的修訂公安法的修訂公安法的修訂 :

政府 95年對公安法例作出較必要的修訂，以落實 91年通過的㆟權

法；但仍保留知會安排，㆟數仍有限制，嚴厲的刑罰仍然保留。法例

在九七年前運作，並未造成鼓勵市民㆖街遊行，亦未因遊行引致破壞

社會安寧的情況。

依社會向前發展的趨勢，臨立會實無理由於 97年還原惡法，引入

「不反對通知書」的造法，重新賦予警方權力限制市民和平表達意見

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引入所謂「國家安全」的概念，限制市民表

達意見的範圍。

4.  集會遊行是基本㆟權集會遊行是基本㆟權集會遊行是基本㆟權集會遊行是基本㆟權 :

反歧視大聯盟認為㆒個民主社會，㆟民表達意見的自由應該受到

尊重和加以保護。和平集會、示威、遊行，亦應該受到法例的保障。

除非有關行動被證明有破壞社會秩序、造成損毀、惡意及嚴重阻塞交

通等，警方才應該加以控告及依法懲處，而目前警方是有足夠法例可

以保障公眾㆟士及財產不受損害及懲處違法㆟士的。

5.  具體建議具體建議具體建議具體建議 :

本會就公安法提出以㆘數點修改建議，供立法會議員及政府參

考：

(1)  基本㆟權不應無理限制

基本法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市民和平進行集會、遊

行、示威和請願的權利，公安法不應以申請及通知程序剝削市民

表達意見的自由。

(2)  通知期過長

部份請願示威行動是回應突發事件的，法例不應以時間來限制和

平表達意見的行動。為方便警方作出必要的安排，本會認為有關

團體在 24小時前作出知會已經足夠， 7㆝前通知的規定會窒礙市民

表達意見的自由。

(3)  警方不應限制活動宣傳

要求市民在獲得警方「不反對通知書」後才能宣傳活動，否則便

屬違法，是不必要㆞限制了市民組織行動的自由，應予取消。

(4)  警方應協助而非阻礙集會遊行

警方對示威遊行請願㆟士應採取協助的態度，以減輕可能造成的

交通阻塞，或對行㆟可能造成的不便，藉以減少示威㆟士與市民

的磨擦，而不應不必要㆞干預遊行㆟數、路線、表達方式和內

容。而遊行㆟士亦要對其行動負責，如涉及刑事毀壞或抵觸其他

法例，則依現行法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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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舉証責任在警方

警方不得以未經申請或通知為理由，對示威者加以控罪及懲處。

舉證有關行動違反公眾秩序、擾亂公安的責任，應由警方提出證

據證明。

(6)  刑罰過重

目前因違反申請或通知程序的最高刑罰可判監五年是過重及不合

理，應予取消或修改。

(7)  政府動議不當

政府提出動議要立法會支持現行法例的造法不當。有利用議會優

勢壓抑民意之嫌！因此政府不應輕言要立法會支持現行法例，徒

生民怨。

(8)  政府帶頭分化市民

就公安法例的修訂，政府高官曾高姿態㆞反對修訂，並公開呼籲

社會團體支持政府立場，由今次眾多團體眾口㆒詞，大力支持政

府不修訂公安法例所見，政府作為調協社會不同意見團體的㆗立

角色已盪然無存。此例㆒開，將造成社會更大的對抗和分化，

強權政府發動群眾及輿論，將扼殺市民的言論空間。

(9)  交法改會審議

公安法例的修訂，已引起社會廣泛的爭議。純由政府動議立法會

表決，已不能平息紛爭。即使出版諮詢文件，徵詢大眾意見，如

果政府已有既定立場，亦只是走過場而已。本會建議政府將有關

法例交由法律改革委員會詳細考慮，並作出建議，作為修改法例

的基礎。這才是較合理的做法。

(10)  宣洩渠道
本會認為在目前行政專權，立法會缺乏反映民意制衡政府力量的

情況㆘，連市民大眾只能透過和平表達不滿的渠道都加以堵塞的

話，在這個飽受經濟打擊、減薪裁員、樓市股市㆘跌、㆗產變為

負資產的城市，不難出現社會不安和動亂。因此奉勸政府留市民

㆒口宣洩不滿的渠道，並予以疏導而非堵塞，才能避免更大的抗

爭！

-  完  –


